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江苏通

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

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在认真阅读了公司董事会向我们提供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基于客观、

独立的立场，对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我们认为：此项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有确切必要性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允的价格和

条件,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

公平的,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关于预计公司 2021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符合有关规定。 

二、《关于为公司经销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本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 

2、为帮助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提升销售规模，增强与经销商建立良好的

长期合作关系，同意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向符合一定条件的优质经销商在

指定银行的授信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公司要求经销商提供反担保，并在保前、保中、保后持续监控经销商的

贷款、信用及财务状况，能有效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认为，公司对上述经销商提供担保满足公司正常经营需要，财务风险处

于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此次担保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的影响，不会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关于与红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关于接受金融服务的框架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红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

融机构，公司与其签署《关于接受金融服务的框架协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2、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红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0年度风险评估审核报

告》充分反映了红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作为非银

行金融机构、红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

控制制度等都受到中国银保监会的严格监管。 

3、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4、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

有利于公司借助关联方专业金融平台优势，保障经营资金需求，确保生产经营正

常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

性有任何影响。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与红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关于接受金融服务的

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